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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A 部   一般資 料  

1 .  引言  
1 . 1  根據香港法例第 61 5 章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條例 》

(《打擊洗錢條例》 )，如任何人在香港進行指明交易或指明現

金交易，必須向海關關長 (關長 )申請相關註冊。  
 

1 . 2  根據《打擊洗錢條例》第 53 ZU E條，除註冊人以外，任何人在

香港進行指明交易或指明現金交易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

處罰款 $1 00 ,0 00及監禁 6個月。  
 

2 .  批予註冊 的準則  
2 . 1  根據《打擊洗錢條例》第 53 ZU Q 條，B 類註冊人 (註冊人 )提出

續期申請的日期不得遲於其註冊的有效期屆滿前的第 60 日。  
 

2 . 2  根據《打擊洗錢條例》第 5 3 ZU Q 及第 53 ZU S 條，要求批予 B
類註冊續期的申請須以指明的格式及方式向關長提出，並繳付

《打擊洗錢條例》附表 3 K 指明的申請費用。關長只會在申請

人符合以下條件才會將申請人的 B 類註冊續期：  
 

i .  申請人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；  
i i .  申請人提供用作業務處所的每個處所的地址，以及申請人的

通訊地址；以及  
i i i .  申 請 人 的 每 名 指 明 人 士 屬 經 營 貴 金 屬 及 寶 石 業 務 的 適 當 人

選／屬與貴金屬及寶石業務有聯繫的適當人選。  
 
2 . 3  如 有 關 申 請 表 格 上 提 供 的 業 務 處 所 屬 住 宅 處 所 或 混 合 式 商 住

處 所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取 得 每 名 佔 用 人 (即 通 常 在 該 處 所 居 住 的 人

士 )的書面同意，讓《打擊洗錢條例》第 8 條所界定的任何獲

授權人進入該處所，行使《打擊洗錢條例》第 9 條賦予的權力。  
 

3 .  B 類 註冊 續期的有效期  
3 . 1  B 類 註 冊 的 續 期 通 常 由 有 關 註 冊 有 效 期 屆 滿 之 日 的 翌 日 開 始

生效，並自該註冊獲續期的日期起計的 3 年期間有效。但是，

關長有權按個別情況更改註冊續期的有效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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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申請  
4 . 1  申請表格  

4 . 1 . 1  如要取得申請表格 2 ( BR )，可向香港海關 (海關 )貴金屬及

寶 石 交 易 商 監 理 科 索 取 或 從

h t t ps : / / ww w. dr s . c us to ms . gov.h k  下載。  
4 . 1 . 2  申請表格及附錄的種類：  

i .  表格 2( BR )   ─  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 B 類註冊續期

申請表格；  
i i .  表 格 3 A  ─ 適 當 人 選 聲 明 表 格 (適 用 於 個 人 的 獨 資

經 營 者 ／ 合 夥 人 ／ 董 事 ／ 最 終 擁 有 人 ／ 持 牌 小

販 )  ；   
i i i .  表 格 3 B ─  適 當 人 選 聲 明 表 格 (適 用 於 法 團 合 夥 人

／董事 )；  
i v .  附錄 I  ─  授權書 (藉以檢取香港警務處保存的個人

資料 )；以及  
v .  附錄 I I  ─  授權書 (藉以檢取破產管理署保存的個人

資料 )。  
 

4 . 1 . 3  申請人須為屬個人的獨資經營者、合夥人、董事及最終擁

有人 (如有 )，把表格 2 ( BR )和表格 3A 連同附錄 I 及 I I 一

併遞交。如有法團的合夥人或董事，申請人須為該名合夥

人或董事遞交表格 3 B。填寫表格 3A 及表格 3  B 的詳情，

請參閱相關填表須知。  
 
4 . 1 . 4  申請人亦須遞交已填妥的「貴金屬及寶石業務的描述及打

擊 洗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的 措 施 （ 續 期 ）」 範 本 (「 範

本」 )，而相關範本已載於「註冊指引  -  第 I I I 部 」 的附

錄，或遞交由申請人自己提供有關其貴金屬及寶石業務及

打 擊 洗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的 措 施 的 資 料 ， 當 中 包 含

「範本」所列的項目。  
 
4 . 2  申請途徑  

申請人可透過 h t t ps : / / w ww. d rs . cu s to ms . gov. hk 的註冊系統連同

所有所需的證明文件遞交電子申請。申請人亦可親自遞交或郵

寄申請表格。  
 
4 . 3  重要事項  

i .   謹提醒申請人，必須隨申請表格遞交所有所需的證明文

https://www.drs.customs.gov.hk/
https://www.drs.customs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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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如申請人未能在指明期限內提供有關文件，申請將

被視作無效，不獲海關處理。  
i i .  如申請表格內的資料在遞交申請後有所改變，申請人必

須盡快以書面通知關長。同樣地，如申請人欲取消申請，

亦應以書面向關長提出。謹提醒申請人，任何修訂資料

皆是申請的一部分。補充資料亦必須連同相關證明文件

的複本遞交關長。  
 
5 .   申請的處 理  
5 . 1   收到申請表格及相關文件後，關長在有需要時會向申請人發信

要求補充資料，以便處理有關申請。如申請人未能在指定期限

內提供有關文件，申請將被視作無效，不會獲海關處理。  
 

5 . 2   不論註冊續期申請是否成功，申請費用一概不獲發還。  
 
5 . 3   申請人會收到關長指定的日期、時間及地點的會面通知。申請

人須帶同會面通知及相關文件的正本，以便在會面中核實有關

詳情。此外，申請人須就註冊申請所遞交文件的資料作出澄清

及闡述。  
 
5 . 4   海關會透過各種途徑核對所提供資料的準確性，包括但不限於

將 有 關 資 料 與 海 關 、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及 執 法 機 關 持 有 的 資 料 核

對。  
 
5 . 5   處理申請的時間不一，視乎各項因素而定，包括向申請人收集

所 需 文 件 的 時 間 及 向 其 他 機 構 取 得 進 行 適 當 人 選 評 定 的 紀 錄

所需的時間。  
 
5 . 6   B 類註冊獲 續期後，註冊人的姓名或名稱、註冊類別、主要營

業地點的地址及每間分行的地址均會按照《打擊洗錢條例》第

5 3 ZU C 條所訂明，繼續在關長備存的註冊紀錄冊內公布。該紀

錄 冊 會 存 放 在 貴 金 屬 及 寶 石 交 易 商 監 理 科 的 辦 事 處 及 上 載 至

相 關 網 站 h t t ps : / /w w w. dr s . c us tom s . go v. hk  ， 以 供 公 眾 人 士 查

閱。   

https://www.drs.customs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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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B 部   填寫申 請表格須知  

請 按 照 申 請 表 格 列 述 的 指 示 及 本 填 表 須 知 ， 用 正 楷 及 黑 色 筆 填 寫 申

請表格。字體難以辨認的手寫表格將不獲處理。  

 
第一部     申請人詳情  
1 . 1  有關「註冊／註冊為經遷冊公司的日期」一項：  

( a )  如該法團為註冊非香港公司，請填報在香港註冊的日期；

以及  
( b )  如該法團是經遷冊公司，請填報遷冊日期。  

 
1 . 2  請提供申請人的詳情及相關資料，包括：  

( i )  獨資經營的最終擁有人數目 (如有 )；  
( i i )  合夥的合夥人及最終擁有人數目 (如有 )；  
( i i i )  法團的董事及最終擁有人數目 (如有 )；  
( i v )  貴金屬及寶石業務活動業務的種類；  
( v )  從事的貴金屬及寶石業務活動；  
( v i )  貴金屬及寶石業務經營模式；以及  
( v i i )  申請 人有否在其他業務 處所 (請參閱下文 第三部 )經營貴

金屬及寶石業務。如有，請列出所有業務處所的數目及

在第三部提供所有其他業務處所的地址。  
 
1 . 3  貴重資產支持工具  

( a )  指以一 件或多於一件貴金 屬、寶石或貴重產 品支持的、

使有 關持有人 有權享有 該等資產 (整體或 部分 )的證 明書

或工具；但  
( b )  不包括：  

( i ) 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5 71 章 )附表 1 第 1 部第 1
條 (《第 57 1 章》釋義條文 )所界定的任何證券；  

( i i )  《第 57 1 章》釋義條文所界定的期貨合約；  
( i i i )  《第 5 71 章》釋義條文所界定的集體投資計劃的

任何權益；  
( i v )  《第 57 1 章》釋義條文所界定的結構性產品；  
( v )  《第 5 71 章》釋義條文所界定的場外衍生工具產

品；或  
( v i )  虛擬資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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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     主要營業地點  
2 . 1  申請人必須 向關長提供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。  
 
2 . 2  主要營業地點地址會根據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第 53 ZU C 條訂明

的方式，顯示於註冊紀錄冊上供公眾人士查閱。  
 
2 . 3  海 關 人 員應 可 進入主 要 營 業地 點 執行 《 打 擊 洗錢 條 例》的 規

定。  
 
2 . 4  如 主 要 營業 地 點是住 宅 處 所或 混 合式商 住 處 所， 申 請人必 須

列 出 所 有佔 用 人的姓 名 。 如申 請 表格提 供 的 空位 不 敷應用 ，

請另紙填寫。申請人須取得該處所的每名佔用人的書面同意，

讓 任 何 獲授 權 人進入 該 處 所進 行 例行視 察 。 申請 人 亦 須確 保

每名佔用人已閱讀本填表須知第 C 部所載的收集個人資料聲

明。申請人可參閱附錄一的同意書樣本格式。  
 
第 三 部     所 有 其 他 從 事 貴 金 屬 及 寶 石 交 易 的 業 務 處 所 的 資 料   

(如 有 )  
3 . 1  除 非 申 請人 在 本部分 所 述 的其 他 業務處 所 從 事貴 金 屬及寶 石

交 易 ， 否則 申 請人 無 須 填 寫本 部 分。 業 務 處 所為 該 註冊人 經

營 貴 金 屬及 寶 石業務 所 在 的任 何 處所， 包 括 用作 以 下用途 的

處所：  
( i )  與客户進行面對面交易；  
( i i )  該註冊人的事務或業務的行政管理；  
( i i i )  處理交易；或  
( i v )  儲存文件、數據或紀錄。  

 
3 . 2  海關人員應可進入業務處所執行《打擊洗錢條例》的規定。  
 
3 . 3  如 業 務 處所 是 住宅處 所 或 混合 式 商住處 所 ， 申請 人 必須列 出

所 有 佔 用人 的 姓名。 如 申 請 表 格 提供的 空 位 不敷 應 用 ，請 另

紙 填 寫 。申 請 人須取 得 該 處所 的 每名佔 用 人 的書 面 同意， 讓

任 何 獲 授權 人 進入該 處 所 進行 例 行視察 。 申 請人 亦 須確保 每

名佔用人已閱讀本填表須知第 C 部所載的收集個人資料聲明。

申請人可參閱附錄一的同意書樣本格式。  
 
3 . 4  用 以 與 客戶 進 行面對 面 交 易的 業 務處所 地 址 會根 據 《 打擊 洗

錢條例》第 53 ZU C 條訂明的 方式，顯示於註冊紀錄冊上供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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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人士查閱。  
 
3 . 5  如 申 請 人有 多 過一個 業 務 處所 ， 請影印 申 請 表格 的 相關頁 ，

用以填報其他業務處所的詳情。  
 
第四 部     獨資經營 者的申請人 ／申請 人的合夥人 ／董事 ／最終擁

有人 (屬個人 )的詳情  
4 . 1  如 申 請 人有 多 過一名 合 夥 人 ／ 董 事或最 終 擁 有人 ， 請影印 相

關 頁 作 為附 加 頁， 並 在 附 加頁 上 填寫有 關 合 夥人 ／ 董事或 最

終擁有人的資料。  
 
4 . 2  獨 資 經 營 者 的 申 請 人 及 申 請 人 (屬 合 夥 ／ 法 團 )的 每 名 合 夥 人

／每名董事／每名最終擁有人請填寫表格 3A 及附錄 I 及 I I。  
 
4 . 3  最終擁有人：  

( a )  就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的個人 (經營者 )而言：  
( i )  指 最 終 擁 有 或 控 制 該 項 貴 金 屬 及 寶 石 業 務 的 另 一 名

個人；或  
( i i )  在經營者是代表另一人行事的情況下，指該另一人；  

( b )  就合夥而言，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個人：  
( i )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有 權 攤 分 該 合 夥 的 資 本 或 利 潤 的 25%

以上；  
( i i )  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該合夥的資本或利潤 的 25 %以上； 
( i i i )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有 權 行 使 在 該 合 夥 的 投 票 權 的 2 5 %以

上，或支配 25 %以上的投票權的行使；或  
( i v )  行使對該合夥的管理的最終控制權；以及  

( c )  就法團而言，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個人：  
( i )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擁 有 或 控 制 (包 括 透 過 信 託 或 持 票 人

股份持有 )該法團已發行股本的 25 %以上；  
( i i )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有 權 行 使 該 法 團 的 成 員 大 會 上 的 投 票

權的 25 %以上，或支配 25 %以上的投票權的行使；

或  
( i i i )  行使對該法團的管理的最終控制權。  

 
4 . 4  申 請 人 必須 列 出獨資 經 營 者及 申 請人的 所 有 合夥 人 、 董事 及

最 終 擁 有人 ， 並 須就 評 定 每一 個 人是否 適 當 人 選 繳 交費用 。

如 申 請 人有 多 過一名 合 夥 人 ／ 董 事或最 終 擁 有人 ， 請影印 相

關 頁 作 為附 加 頁， 並 在 附 加頁 上 填寫有 關 合 夥人 ／ 董事或 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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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擁有人的資料。  
 
第五部     申請人的法團 合夥人／董事的詳 情 (如 適用 )  
5 . 1  申請人的法團合夥人／董事請填寫表格 3 B。  
 
5 . 2  申 請 人 必須 列 出申請 人 的 所有 法 團合夥 人 及 董事 ， 並 須就 評

定每一個人是否適當人選繳交費用。  
 
第六部     提交此申請表 格人士的聲明  
6 . 1  提 交 申 請表 格 人士 應 細 閱 聲明 及 填寫他 ／ 她 的 詳 情 ，但不 用

簽署。有關人士須在會面時簽署申請表格和蓋上公司印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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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C 部   收集個 人資料聲明  

1 .  收集目的  
1 . 1   依據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》（第 61 5 章 ）（《打擊洗

錢條例 》）的規定向海關關長（關長）提供的個人資料，關長會用

作為下列一項或多於一項的用途：  
i .  根 據 《 打 擊 洗 錢 條 例 》 處 理 有 關 貴 金 屬 和 寶 石 交 易 商 的 註

冊申請或續期申請；  
i i .  根 據 《 打 擊 洗 錢 條 例 》 處 理 有 關 批 准 成 為 貴 金 屬 和 寶 石 交

易 商 註 冊 人 的 最 終 擁 有 人 ／ 合 夥 人 ／ 董 事 的 申 請 ， 或 具 報

詳情有所改變的通知書；  
i i i .  實施《打擊洗錢條例 》；  
i v .  執 行 《 打 擊 洗 錢 條 例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（ 包 括 貴 金 屬 和 寶 石 交

易商註冊人的相關條件 ）；  
v .  備 存 載 有 每 名 註 冊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、 其 註 冊 類 別 ， 以 及 其

主 要 營 業 地 點 及 分 行 的 地 址 的 紀 錄 冊 （ 註 冊 紀 錄 冊 ） 讓 公

眾查閱；  
v i .  在 收 取 費 用 後 為 任 何 人 提 供 註 冊 紀 錄 冊 的 記 項 或 摘 錄 的 核

證複本，或關長根據《打擊洗錢條例》所發出的證明書；及  
v i i .  就 關 長 根 據 《 打 擊 洗 錢 條 例 》 行 使 紀 律 處 分 權 力 的 個 案 ，

向公眾披露個案的重要事實。  
 
1 . 2  向關長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屬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的規定。如未能

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，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監理科將無法處理有

關申請／通知書。  
 
2. 資料轉介  

你在申請表格填報的個人資料及任何更新資料，可能會向其他政

府部門／政策局或機構披露，以履行上文所載的目的；或根據《打

擊洗錢條例》第 76D 條向任何第三者披露；或在法律授權或規定

的情況下須作出此等披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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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查閱個人資料  
根據《個人資料（私隱）條例》（《私隱條例 》）的規定，你有權查

閱及更改你的個人資料。查閱的權利包括有權索取此表格內填報

的個人資料的複本。根據《私隱條例》的規定，本署有權收取合

理費用，以處理任何查閱資料的要求。  
 
4. 個人資料的查詢  

如欲查詢本申請表格及附件所收集的個人資料，包括要求查閱及

更正個人資料，請聯絡香港北角渣華道 2 22 號海關總部大樓 3 1
樓香港海關內務行政科內務秘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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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D 部   一般查詢  

1 .  申 請 人 可 瀏 覽 貴 金 屬 及 寶 石 交 易 商 監 理 科 網 站

h t t ps : / / ww w. dr s . c us to ms . gov.h k  查 閱 申 請 詳 情 。 至 於 個 別 申 請 的

查詢，申請人可電郵 dp ms_ e nq u i r y@ c u s t oms . gov. h k 或於辦公時間

致電以下查詢熱線：  
 

查詢熱線： 35 80  14 8 3（中文）／ 3 580  14 84（英文）  
 

2 .  本填表須知並非法律文件，只為填寫表格 2 ( BR )  （貴金屬及寶石

交易商 B 類註冊續期申請表格）提供指引。如有法律疑問，應參

考 《 打 擊 洗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金 籌 集 條 例 》 或 必 要 時 尋 求 法 律 顧 問

的協助。  
  

https://www.drs.customs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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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同意書樣本 

致 : 海關關長 
同意書 

 
關於 

(公司名稱)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在 
(地址)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經營貴金屬及寶石交易業務 

 
*本人/本人之子女 (佔用人姓名)  為上述處所的佔用人，關於上述公

司在上述地址經營貴重金屬及寶石交易業務一事，本人現同意讓第 615 章《打擊洗

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條例》第 8 條所界定的任何獲授權人進入上述處所，行使上

述條例第 9 條賦予的權力。 
 

本人已閱讀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B類註冊續期申請填表須知第 C 部所載的收

集個人資料聲明，以及明白當中內容。 
 
 
 

*佔用人/佔用人家長/監護人簽署:   
 (  簽署人姓名  ) 
 

*香港身份證碼/旅遊證件類別及號碼: 

(i) 佔用人:  

(ii) 佔用人家長/監護人: 
 

日期: 
 

 
*請删去不適用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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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法團授權信樣本 

 

 
 
(公司名稱 / 公司標誌 / 信件抬頭) 
 
 
致 : 海關關長 

授權信 
 
[公司名稱]的董事局現授權[人員職位] [人員姓名]，*香港身份證/[護照發出地]護照編

號為[香港身份證/護照編號]，以董事的身分代表本公司申請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 B 
類註冊續期，並於任何申請相關的會面中，代表本公司與香港海關會面。 
 
 
 

姓名:   
 (董事局授權簽署人士) 

職位:  

簽署:  

 
 
 

公司印章: 

 

日期: 
 

 
 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
 
 
 

注意:  獲授權人士須為公司董事，只在特殊情況下，才可由任職高級管理層並

負責公司決策及整體營運的高級行政人員擔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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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 合夥授權信樣本 

 
(商業登記證上的業務名稱) 
 
致 : 海關關長 
 
 

授權信 
[商業登記證上的業務名稱]的全部合夥人現授權[獲授權合夥人姓名]，*香港身份證

/[護照發出地]護照編號為[香港身份證/護照編號]，以合夥人的身分代表[商業登記證上

的業務名稱]申請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 B 類註冊續期，並於任何申請相關的會面中，

代表[商業登記證上的業務名稱]與香港海關會面。 

 

 
 
 
 
 
姓名 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合夥人) 

姓名 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(合夥人) 

職位 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簽署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公司印章: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章: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 
備注: 授權書須由全部合夥人簽署並加蓋公司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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